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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体文〔2011〕53 号

新乡市电子竞技俱乐部管理暂行办法

为加强我市电子竞技俱乐部管理工作，促进电子竞技运动

的规范和健康发展，根据《河南省电子竞技俱乐部管理暂行办

法》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新乡市体育局制定了《新乡市电子

竞技俱乐部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第一条 我市电子竞技俱乐部的设置以总量控制、合理布局

为基本原则，设置按省体育局文件要求控制在 3 家以内。

第二条 我市俱乐部的开设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规模和设备：俱乐部实用面积不低于 600 平方米，

高配置机器设备 200 套以上，具体设备技术参数参照市场情况

另行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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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请俱乐部成立应具有 2 名以上专业技术人员，并

持有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《社会体育指导员》证书或当地劳动

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《职业资格证书》等相关技能资格证书。

成立后 1 年内，俱乐部 50%的从业人员应当获得体育行政部门颁

发的《社会体育指导员》等相应的资格证书，否则年检时不予

通过。

（三）俱乐部内部区域划分按照要求划分为训练区、竞赛

区、观摩区、休闲区和办公区等。

（四）俱乐部所开设的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体育总局、中华

全国体育总会以及体育行政部门规定的竞技类和休闲类电子竞

技项目。

第三条 训练条件、办法：

（一）参加训练人员的年龄应达到 18 周岁以上。年龄未满

18 周岁的未成年人进入俱乐部训练，须由该未成年人父母或其

他监护人与俱乐部签定“委托培训”或“训练协议”，未成年

人每天参加俱乐部或在俱乐部进行训练的时间不得超过 4 个小

时。不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严禁入内。

（二）各俱乐部签约选手须年满 18 岁，须有俱乐部与该名

选手签定的代表协议，并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《全国电子

竞技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》，在省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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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，未注册的选手不得参加省级选拔赛或代表河南参加全国

比赛。

（三）俱乐部开放时间应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四条 处罚：

电子竞技俱乐部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体育行政主管部门

有权撤消其已出具的登记审查批准文件，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该

电子竞技俱乐部和相应的登记管理机关。登记管理机关视情节

予以警告，责令改正，可以限期停止活动；情节严重的，予以

撤消登记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一）涂改、出租、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，或者

出租、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的；

（二）超出俱乐部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；

（三）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和检查的；

（四）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；

（五）设立分支机构的；

（六）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的；

（七）侵占、私分、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

受的捐赠、资助的；

（八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、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

用捐赠、资助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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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检查：

（一）体育部门要加强做好电子竞技俱乐部的管理监督工

作。市体育行政部门每月对电子竞技俱乐部进行检查。

（二）检查要注重实效，主要是听取俱乐部负责人的汇报，

检查相关档案和俱乐部培训、训练记录等内容。

第六条 本办法由新乡市体育局负责解释。

第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开始生效。

新乡市体育局

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


